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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2 月 15 日，雷*驾驶渝 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在重庆

市涪陵区滨江大道图书馆路段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，造成 1 人

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19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

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区政府授权区应急局牵头，组成由区应急局、区公

安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交通局和区交巡警支队等部门和单位参加的

涪陵崇义“2·15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

组），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和区检察院派人列席事故调查有关会议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和

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调阅资料、问询

谈话、综合分析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

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

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及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，

形成了涪陵崇义“2·15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。

调查认定，涪陵崇义“2·15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

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单位基本情况

1.重庆遇好车物流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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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

住 所：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街道融汇大道2号附29号

法定代表人：李**

注册资本：叁仟万元整

成立时间：2016 年 12 月 23 日

营业期限：2016 年 12 月 23 日至永久

经营范围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；小微型客车租

赁经营服务等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113MA5U9WQN35

2.重庆物益嘉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

类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

住 所：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街道翠柏路106号附16号

法定代表人：胡**

注册资本：叁佰万元整

成立时间：2020 年 5 月 14 日

营业期限：2020 年 5 月 14 日至永久

经营范围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、小微型客车租

赁经营服务、生鲜乳道路运输、供应链管理服务、信息咨询服务

等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O00MA60X1K83J

（二）当事人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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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人雷*，男，汉族，19**年*月**日出生，现年**岁，户籍

所在地：重庆市璧山区**********，驾驶证号：500227************，

档案编号：500101******，初次领证日期20**年*月**日，准驾车

型：C1、B，有效期限：20**年*月**日至20**年*月**日，肇事时

驾驶渝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。雷*经交巡警酒精呼吸检测为

0mg/100ml，尿液中毒品检测为阴性，排除酒驾和毒驾。

行人冉**，女，汉族，19**年*月**日出生，现年**岁，户籍

所在地：重庆市彭水县**********，现住重庆市涪陵区**********，

身份证号：500243************，事故中死亡。

（三）车辆基本情况

渝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（图1），所有人：雷**，使用性质：

货运，品牌型号：远程牌DNC5049XXYBEVL1，总质量4495kg,车架号

LMPG2KMBGMA253382，发动机号码：210368393，检验有效期止：2023

年 5 月31 日，核载2 人，实载1 人。投保有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，

保险公司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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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渝 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

（四）道路及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现场（图 2）位于重庆市涪陵区滨江大道图书馆路段，

道路呈东西走向，东往恒昌路口方向，西往百花路口方向，南边

是贵博·江上明珠，北边是长江。事故地点是滨江大道图书馆外

人行横道线上，事故地段为城市快速道路，双向六车道，道路中

间由双黄实线分隔，标志、标线齐全；沥青路面，路面完好；晴

天，路面干燥，视线良好。道路全宽 21.5 米，单向通行宽 10.5

米，单车道宽 3.4 米。渝 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右前部碰撞行人，

撞人后肇事车停靠在人行横道线前面道路中间双黄实线上，其右

前轮距离道路右侧快车道分道虚线 2.9 米，距离基准点 24.5 米,

其右后轮距离道路右侧快车道分道虚线 3.1 米，距离基准点 21.4

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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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事故现场

（五）车辆技术鉴定情况

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重庆市正港

司法鉴定中心〔2023〕痕鉴字第 651号）对渝 ADH6219 轻型厢

式货车发生事故时转向、制动性能是否有效进行了技术鉴定：被

鉴定车辆的前风窗玻璃完好，视野良好；该车间接视野装置（左、

右后视镜及下视镜）设置齐全；该车转向系、制动系性能有效。

（六）其他相关情况

2021 年 11 月 26 日，雷**与重庆遇好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买

卖合同，将其购置的渝 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卖给重庆遇好车物

流有限公司。合同约定，从 2021 年 12 月 12 日开始，每月甲方（重

庆遇好车物流有限公司，下同）支付乙方（雷**，下同）4200 元，

支付周期 31 个月。到期后乙方将车辆过户给甲方，该车辆所有权

属于甲方。在合同期限内，如发生交通事故，由甲方负全部责任。

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重庆遇好车物流有限公司与彭**签订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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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租赁合同，将渝 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租赁给彭**，彭**聘请

雷*驾驶该车辆为其从事运输业务。

2023 年 2 月 15 日，电商“多多买菜”平台委托配送商重庆

物益嘉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配送货物到涪陵白涛街道王家屋基

“小田溪”，重庆物益嘉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配送车辆不足，于

是在公司“物泊物流”网站上发布需求信息，彭**承接该单业务

后，将此单配送业务交与雷*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2 月 15 日 2 时 38 分许，雷*驾驶渝 ADH6219 轻型厢

式货车从重庆沙坪坝区普洛斯普沙物流园“多多买菜”平台配送

点将客户订购的蔬菜运送到涪陵白涛街道王家屋基“小田溪”站

点，8 时 30 分许下货后空车驶回涪陵城区，9 时 53 分在涪陵江南

充电站充电后沿滨江大道往涪陵长江大桥方向行驶，行驶至涪陵

图书馆外的人行横道线时，将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冉**碰撞

倒地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雷*立即电话向 110 和 120 报警。重庆市涪陵区

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启动了应急响应，区交巡警支队事故大队和辖

区第三勤务大队立即赶往事故现场进行处置，对事故路段展开车

辆疏导和警戒、管制，120 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，将冉**送往重

庆大学附属涪陵医院。

三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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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事故造成行人冉**一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19 万元。

四、事故原因

根据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《道路交通事故

认定书》（第 500200120230000020 号）认定：当事人雷*驾驶机

动车经人行横道时未减速行驶，对人行横道线上行人动态未及时

发现，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，是造成本次事故

发生的原因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责任人的处理建议

雷*，渝 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驾驶员。2023 年 2 月 15 日驾

驶机动车行经重庆市涪陵区滨江大道图书馆路段，经人行横道时

未减速行驶，对人行横道线上行人动态未及时发现，遇正在通过

人行横道的冉**时未停车让行，将冉*碰撞致死。其行为违反了

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[1]之规定，直接导致事故

发生，负事故全部责任，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对责任单位和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重庆遇好车物流有限公司是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合法生

产经营单位。公司购买渝 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后，按相关规定

不需要办理道路运输证[2]；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将车辆租赁给彭**，

[1] 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，应当减速行驶；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，应

当停车让行。
[2] 《关于取消总质量 4.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通知》（交办运函〔2018〕2052

号）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为总质量 4.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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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合同约定不负责提供驾驶劳务；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经司法鉴

定该车技术性能完好，同时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承租人彭

**聘请的驾驶员雷*观察不细、操作不当导致，雷*承担事故全部

责任。

鉴于上述原因，该事故的发生与重庆遇好车物流有限公司的

管理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，建议不追究重庆遇好车物流有限公司

的责任。

2.重庆物益嘉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是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

合法生产经营单位，仅是电商平台“多多买菜”配送商，其在经

营范围内发布配送信息，对本次事故不负有责任，构不成责任追

究。

3.雷**，渝 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所有人，已于事故前将该

车卖与重庆遇好车物流有限公司（未过户），对本次事故不负有

责任，构不成责任追究。

4.彭**，渝 ADH6219 轻型厢式货车承租人，负责租赁期间车

辆和驾驶员的管理。鉴于该车在事故发生时经司法鉴定技术性能

完好，驾驶员雷*持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质，事故的发生是由于

雷*在运输货物途中自己疏于观察、操作不当导致的，彭**对本

次事故不负有责任，构不成责任追究。

（三）对行业监管部门的处理建议

1.重庆遇好车物流有限公司的属地行业主管部门是重庆市巴

南区交通局，具体履行监管职责的是重庆市巴南区道路运输管理



— 9 —

所。该所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职责，修订了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

和安全责任清单，制定了年度安全生产督促指导检查计划，在辖

区认真开展了交通安全检查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全部督促进行了

整改。同时组织对辖区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了安

全教育培训和安全考核。

在本次事故调查中未发现重庆市巴南区道路运输管理所及

相关人员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中有需要进行党纪政务追责的情形。

2.承担涪陵崇义辖区滨江大道图书馆路段交通安全管理的是

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第三勤务大队。

经查，该大队在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领导下，

按照年度执法计划要求认真开展道路交通执法检查。2022 年 7 月

至 2023 年 1 月，在日常巡查和道路交通专项整治工作中，查处各

类违法行为 20000 余件（其中机动车违法 3400 余件，机动车不礼

让行人违法 500 余件）。对客货运企业重点驾驶员开展了安全教

育培训，每月开展了交通安全进机关、社区、企业、学校的“四

进”活动，每月对辖区道路摄像头全覆盖巡查管控一遍，组织对

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整改。此次事故发生后，该大

队相关人员立即赶到事故现场参与应急处置工作，对事故路段进

行车辆疏导和警戒、管制。

在本次事故调查中未发现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

察支队第三勤务大队及相关人员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中有需要进

行党纪政务追责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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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

自 2007年 11月 14日交通部废止了《汽车租赁业管理暂

行规定》，2019年 1月 1日起取消了总质量 4.5吨及以下普通

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，小微普通货运车辆租

赁经营成为道路运输行业新业态。小微普通货运车辆租赁经营快

速发展，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，也成为交通运输安全

新的风险点。交通运输、公安交警、应急管理等部门要找准新形

势下创新和防范安全风险的着力点，坚持在发展中规范，在规范

中发展，针对新业态在职责范围内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应及时向上

级反映，确保新业态下的安全监控不缺位。

车辆租赁单位、网络平台公司、供应链公司要针对交通运输

新业态进一步落实完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不断建立健全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，强化安全监管，规范经营行为，提高管理水平。

交通运输安全执法部门要深入贯彻国务院安全生产十五条

硬措施，通过包片督导、联合执法、明查暗访等方式开展交通执

法检查，还要加强纵向、横向相关单位的协作，互通信息，强化

车辆路面管控，并针对重点时段、路段、违法类型加大检查查处

力度，强化巡逻管控，有力震慑交通违法现象，切实减少道路交

通事故发生。

涪陵崇义“2·15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
2023年12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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